灌南县行政审批局文件 
  .
灌行审经〔2022〕100号

[image: image1.emf]  灌南县 行政审批局文 件     灌 行审 〔 2017 〕 **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关于灌南乡贤馆设计建设项目

建议书的批复

灌南县档案馆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灌南乡贤馆设计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，不断满足群众多样性需求，同意灌南乡贤馆设计建设项目。

项目编码：2207-320724-89-01-170076。  

二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新安镇人民中路3号县行政中心市民广场“四馆楼”A座。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：将灌南县市民广场四馆楼原A座三楼设计改造建设为灌南乡贤馆，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，陈列惠浴宇、周惠、芮杏文等革命前辈事迹展览，灌南建县后各领域各行业贤能人才事迹展览，打造为我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；将二楼改造为县档案馆公共服务用房，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。项目配套建设消防、空调系统，外装电梯一部。
四、项目估算总投资900万元。

五、本批复有效期为一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请据此抓紧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，依法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书面意见，落实各项建设条件，待项目手续齐备、条件成熟后，按照规定开展节能评估工作，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局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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